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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代的工業社會，我們享有了在農業社會時期所不曾擁有的生活便利。然

而相當諷刺的，科技的普及化也帶來了大量社會風險，現代社會許多意外事故的

發生，都比起傳統農業社會更令人膽顫心驚，影響深遠。面對這樣的風險結構，

我們的社會在保護人類生活利益的刑事政策上，選擇了將刑罰前置的路線。我們

將很多「風險源」的管制，連結了過失樣態的刑罰應對。

但是當進一步理解風險發生的不可避免，以及刑罰的性質時，我們應該思考

並且學習重新思考過失行為導致結果發生的應對方法。因為大量科技的介入，「可

能有危險」這樣的狀態已經與一般社會活動習習相關，事故的發生幾乎成為人類

生活的一部份，甚且是無法擺脫的宿命。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交通事件所引致的

利益侵害，根據台灣警政署的統計，二○○九年因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為二○

九二人，這個數字遠遠超過該年暴力犯罪的死亡人數（八二六人）。如果工具本

身的使用已經有發生結果的危險性質，那麼對於非故意引發結果的過失行為，發

動刑罰處罰行為人，是不是真的可以發揮預防理論所被期待的效果，或者單純只

是因為法益被破壞，而加諸行為人的應報要求，必須在刑事政策與刑罰適當性有

更多的反省。

在目前對於結果應報的社會期待上，似乎我們不能理解也沒有辦法接受，不

將刑罰作為瑕疵行為所導致之重要法益破壞的法律效果。其實台灣現行立法政策

或實務解釋法條的態度（例如不能安全駕駛、肇事逃逸行為的刑法處罰，飆車行

為涵攝於壅塞交通罪的實務態度，都顯現涉及交通之故意風險行為的刑罰前

置），逐漸呈現了現代社會之風險工具使用的省思。但是故意與過失的利益破壞

存在有不同的行為本質，因為過失行為所造成的利益破壞，應該思考更細緻的過

失類型與刑罰效果的必要性，至於如何調整涉及了整體文化的省思。

一、風險社會的意涵

現在社會因為高科技產業的普遍應用，一方面帶引人類進入空前未有的生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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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享受，一方面卻把人類生活也推向極度的高風險狀態。風險社會是德國學者

Ulrich Beck 有系統性提出的概念，在現代的風險社會中，人類成為風險的製造

者。在這樣的基礎下，風險充滿了發生的不確定性且不間斷的充斥，這樣的特徵

也使得固有社會結構，乃至社會制度趨於複雜。與傳統固有社會比較現代社會的

風險概念出現了本質上的改變，是人為的，是全球性的，是結構性而存在於日常

生活的。

二、面對風險社會的應對態度

當我們瞭解風險在現代社會所存在的本質變動，刑事政策上的面對態度，基本上

可以思考二個光譜極端的發展方向。目前可以觀察的是，在學說上有所謂敵人刑

法的發酵，試圖利用刑罰前置，以人格體概念的強調抽離市民刑法立基於固有法

益保護的規範體系，並且擴大過失行為的刑罰範圍，這樣的刑事政策固然可能可

以避免風險的發生，但是是否逾越了刑法謙抑的本質原則，必須正視。另一方面

是，當我們以刑罰連結過失的法律效果，是不是曾經思考這樣的刑事政策所具備

的預防效益。如果風險是不可避免，如何充分說明過失行為的刑罰必要性，當過

失態樣的刑罰連結，有可能只是單純的結果應報，是不是在後現代社會的政策選

擇，還要一味擴大過失行為的刑罰範圍。

三、建構過失犯的檢驗結構

即使凸顯了現代社會的風險本質結構，不可諱言，在刑事政策上，嘗試在短時間

實現過失刑罰的抽離，確實是一項艱鉅任務。為了讓過失行為的刑罰處遇，呈現

風險社會的特質與目前社會文化的一致性，在研究方法的考量，應該在規範文義

可以應用的解釋空間裡，建構過失犯的檢驗要件。過失犯的檢驗，不必然與故意

犯有全然必須符合的選擇，如何架構出過失犯本質的檢驗結構，也應該與實務判

決相與呼應。在這裡應該檢視傳統過失犯的論理發展，表現在風險社會中，過失

犯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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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嘗試在風險社會的特質強調後，藉由過失犯的論理發展與實務對於過

失犯要件，呈現所謂瑕疵行為的判斷要素。

一、過失犯的論理發展

關於過失犯在刑法論理中之定位討論，與行為理論和犯罪理論在沿革史上的發展

有著密切的關係。早期的行為理論以因果行為論定義刑法的行為概念，在犯罪理

論中對於過失行為的不法內涵，只將重點放在過失行為引致侵害結果發生的原因

性思考，並認為相對於故意犯罪行為過失犯所表現的是另一種罪責方式，主要是

呈現過失行為與故意行為在行為進行時不同的心理狀態，然而在不法要件的討論

中，過失行為與故意行為並沒有不同。隨著目的行為理論的提出，時至今日將過

失犯定位為對應故意犯而獨立存在的犯罪類型，並具有其特有之可罰性的思考，

已經成為刑說學說的普遍見解，也因此過失行為不但在罪責階層必須討論，也應

該在不法階層中被分析，換句話說，過失不只是罪責要素，也是一種不法要素，

在犯罪判斷時，過失行為從一開始之待證事項的提出，就應該在構成要件的該當

檢驗時，與故意犯有所區隔。

（一）古典犯罪理論

古典犯罪理論因為受到實證主義之影響，認為決定事物之生滅的所有現象，都可

以用物理性加以驗證。在此概念下對於犯罪判斷採取主觀與客觀二分觀察，故意

與過失的法益侵害類型，成為兩種罪責樣態，犯罪只在罪責要件區分故意與過失

的犯罪意義。

（二）目的理論

目的理論受到目的行為理論的影響，認為在犯罪不法的檢視時，故意與過失是兩

種不同的不法型態。然而目的行為理論在解釋過失行為時，始終無法圓滿解釋過

失犯在體系上之缺陷。至於過失行為不法判斷的要素，卻沒有清楚的共識架構，

早期通說將結果避免可能性設計為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至於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則

有部分學說主張為行為人注意義務的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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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的理性理論

目的理性理論由 Roxin 所提出，目的理性理論嘗試以規範目的與法益保護的政策

思考，以風險概念架構過失犯的客觀規則理論基礎。在過失犯的檢視判斷，清清

楚楚排除了主觀構成要件設計的必要性，並且利用風險製造與風險實現作為過失

不法行為的核心，並非具備因果關係，結果即屬可罰。

二、我國實務判決的過失判斷

（一）75 年台上字第 1685 號判例

以業務工作在判例要旨中，建立行為特別注意義務的檢視標準。

（二）93 年度台上字第 586 號判決

信賴原則的實務引用，行為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規定，已經遵守，並且盡

到相當的注意義務防止危險發生，始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

務，若因此而發生結果事故，才能以信賴原則為免除過失責任。

（三）92 年台上字第 4164 號判決

結果避免可能性的強調；過失犯罪行為的不法，不只在於結果發生，而是還必須

思考結果發生是否因為違反注意義務所造成者。如果行為人違背注意義務而結果

發生，但可以確認行為人縱然符合注意義務之要求，結果仍會發生者，即不具備

結果不法。

（四）91 年台上字第 4857 號判決

預見可能性的凸顯；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

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被告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

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疏於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

（五）下級法院的判決趨勢

台灣嘉義地方法院九十七年度交簡上字第七十四號判決

【案例事實】

乙無照騎乘重型機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冒然撞上橫越馬路之丙，致丙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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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丙亦違反不得將車輛停放於機車優先道之注意義務，而將其所有自用小客車停

放在該交岔路口十公尺機車優先道內，且下車後即由西往東直接橫越馬路，而沒

有注意左右來車動態，致遭乙騎乘機車碰撞。丙對乙提出傷害告訴。

【判決要旨】

被告乙之過失比例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極其輕微，被害人丙可歸責之增高

風險行為，為本交通事故之決定性肇事因素。

【判決理由】

1. 丙將自用小客車停放在機車優先道內，又未遵守於劃設有分向限制線之道路

不得橫越之規定，顯然升高了法重視範圍之風險。如丙未有前二項違規行為，本

案自不致於發生車禍，是告訴人應具有主要之可歸責性。

2. 乙因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事，不能援依信賴原則，而解免其過失罪責。然

毋寧應認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主要係因丙增加、提高了風險，並且於具體事件歷

程中製造了逾越社會容許之風險，始釀致促成本件車禍事故。縱認乙未注意車前

狀況，未採取降低風險之舉措，難遽免其過失罪責，然其過失因素對於本件車禍

事故發生之加工程度，參照丙可歸責之因素，實應認為極其經微。

3. 考量乙之過失比例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極其輕微，丙之可歸責增高風險行

為，毋寧為本事故之決定性肇事因素。

【判決簡評】

本案被告乙雖因違規而無法主張信賴原則，但是判決認為被害人丙之違規行

為，升高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且導致事故發生，並權衡乙、丙之過失比例，認

為丙具有主要歸責性。判決對於傷害結果的發生，利用結果歸責的思考，將過失

的不法轉置於製造風險之被害人，不因行為人（乙）違反抽象之危險禁止的交通

規範（無照駕駛），即斷定有過失。顯然對於結果發生，已經在過失認定的檢驗

中，加入價值判斷，值得重視。

台灣宜蘭地方法院九十六年度交訴字第三○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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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

甲係臺鐵司機員，有十年鐵路駕駛經驗，知悉駕駛列車時應注意之事項，並

受有列車自動防護系統（以下簡稱：ATP）操作訓練，知悉 ATP 之相關操作注意

事項。某日甲駕駛列車時，卻於發車前，疏未檢查車上 EBMV1 拷克及 BP 拷克

之位置，即啟動 ATP，終因 BP 拷克未切至使用位置，致 ATP 無法正當執行。甲

誤以為 ATP 發生故障，由於當時出發號誌燈為顯示可通行之綠燈，甲遂要求檢

查員乙(未受列車駕駛及 ATP 操作之訓練)代為關閉 ATP，自此列車失去 ATP 之

輔助，全賴甲以目測沿途號誌、號訊及標誌之方式獲取行車資訊。

甲要求乙代為關閉 ATP 後，未依 ATP 故障之標準作業程序，以無線電話通

知最近前方站站長，俾使台鐵知悉列車之狀況；又甲明知 ATP 關閉時，司機員

應提高注意力，留意行車沿線之號誌、號訊及標誌。當閉塞號誌機顯示黃燈時，

列車須減速至時速六十公里以下；當閉塞號誌機前方之預告號誌機顯示橫向三白

燈時，列車須於前方 ATS 紅燈號誌前停車。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無障

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甲竟因回頭聽聞檢查員丙(未受列車駕

駛及 ATP 操作之訓練)與乙談論車速表之事，進而檢視機車之車速表，致疏未注

意，錯過閉塞號誌機之燈號而未進行減速，俟其驚見預告號誌機顯示橫向三白

燈、ATS 燈呈現紅燈，而以時速近九十公里之速度，在預告號誌機前約九十五公

尺處啟動常用緊軔進行煞車，適另一列車正由北往南方向迎面而來，終因煞車距

離不足，與該列車發生碰撞，造成五人死亡、多人輕重傷。

【判決要旨】

甲疏未注意，錯過閉塞號誌機之燈號，而未提前減速煞車，終致煞車距離不

足，與對向列車發生碰撞，真正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在於漏看號誌，並進而實

現風險，其過失犯行明確，成立犯罪。

【判決理由】

1. 被告甲雖未依規定先行檢視 EBMV1 拷克及 BP 拷克之位置，即逕自關閉 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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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又未依台鐵內部之控管規範通報，然而此等行為均未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

險。蓋依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列車自動防護系統使用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列車行駛於 ATP 地上設備尚未啟用之區域或 ATP 車上設備故障無法使用

時，應停用 ATP 車上設備，並比照 ATW/ATS 車上設備故障停用之規定運轉」。

又依台鐵八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機行機字第四○三七號函所示，機班運轉中遇

ATW/ATS 裝置故障時，應利用站車無線電話通知最近前方站站長，請站方報告

調度員，並聯絡最接近之機務段；機車調度員或各段運轉值班人員接獲上項報告

時，如接班機班為單人乘務者，得比照七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機行機字第五一一

三函，加派一名乘務員擔任機車助理，協助完成行車工作，此有 ATP 故障之標

準作業程序在卷可參。

2. ATP 故障之頻繁，有「ATP 系統故障時龐巴迪需台鐵提供的資料俾能作故障原

因分析以改進系統可用度及可靠度」及「動力車交接記錄用紙」數紙在卷可參，

亦不乏有司機員因 ATP 故障而逕自關閉該系統之前例，此觀台鐵司機員工作報

告自明，由此可知，ATP 並非列車行駛中必然開啟之設備，僅具輔助性質，又

ATP 故障之通報，亦未必能獲得更換機車或加派司機員之改善，僅係在一定條

件下「得」加派司機員，是 ATP 之使用與否及 ATP 故障後通報與否均未造成立

即之風險，本事件故之發生尚難歸責於被告上開行為。

3. 真正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在於甲漏看號誌。甲擔任台鐵司機員已達十年，

應知悉司機員之主要任務在於駕駛、控制列車之行進，須留意行車沿線之號誌、

號訊及標誌以掌握行車資訊。且依當時天候、視距等客觀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錯過閉塞號誌機之燈號而未提前減速煞車，終致煞車距離不

足，與對向列車發生碰撞，造成多人死亡輕重傷之結果。被告漏看號誌之疏失製

造了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並進而實現風險，其過失犯行明確，故有成立犯罪。

【判決簡評】

本案判決直接援引風險製造之概念，認定過失行為，顯然是受到客觀歸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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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影響。尤其對於可能造成結果之未依規定先行檢視 EBMV1 拷克及 BP 拷克

之位置，即逕自關閉 ATP 系統，以及未依台鐵內部之控管規範通報的相關行為，

經由容許判斷，排除製造風險之行為認定的操作，確實具有啟發式的類型化功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九十七年交簡上字第四十一號

【案例事實】

乙為建築工地之工地主任，被指稱於該建築工地內未設置完善之道路阻斷及

夜間警示設施，適有甲醉酒駕駛進入該工地，人車倒地因而重傷。

【判決要旨】

被告乙確實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即告訴人甲應能遵守交通規則，同時為

必要之注意，謹慎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乙對於不可知之對方違規行為並無預防

之義務。

【判決理由】

1. 依據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系爭工程確實有設置安全隔離設施，並有現場

工作人員擔任旗手在旁予以看護指示，已經符合法律上客觀要求之安全注意義務

強度。

2. 告訴人甲之違規事實極為明顯，被告即上訴人乙根本沒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

當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結果。乙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之規定

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甲發生本件交通事故，乃因其

重大交通違規之自致風險行為所致。

3. 乙應可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甲）應能遵守交通規則，同時為必要之注

意，謹慎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乙對於不可知之對方違規行為並無預防之義務。

【判決簡評】

本案判決值得注意之重點，在於判決並不拘泥於相當因果關係，而認定行為

的客觀刑事不法。判決援引行為人本身違規行為，作為行為人結果歸責之排除，

亦為客觀歸責理論中，被害人「自招風險」非行為人不容許風險製造之具體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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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三、回應風險結果的行為瑕疵檢驗

結果發生應該只是過失判斷的一個基礎出發點，既然在風險社會中，結果發生幾

乎不可避免，那麼應該建立一個符合現有社會文化的過失檢驗架構。現今社會意

識不再單純只以結果發生作為發動刑罰的唯一要件，而是一個具有瑕疵本執行為

的結果原因行為，才具備有行為的過失不法。

參、結果與建議

一、以後現代風險共存的出發點面對風險結果

二、在既有社會文化中凸顯過失應報的犯罪特質

三、藉由結果歸責強調過失的行為瑕疵

四、在刑事政策上，提出超越風險承擔的故意行為刑罰前置，而逐漸退縮過失犯

的刑罰範疇於重大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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